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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2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南省洛阳市建设路154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其中：A股股东人数 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52,369,908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413,129,36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9,240,54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5.89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1.9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98

注： 本公告中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指截止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

记日（2021年2月8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85,850,000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黎晓煜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周泓海董事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1人，田鹏监事、张斌监事、杨昆监事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

会议；

3、 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于丽娜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

次会议。

4、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列席本次

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选举王东兴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任期自2021年2月23日至2021年10月28日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3,037,565 91.3053 91,800 0.0203 0 0

H股 36,442,543 8.0559 2,798,000 0.6185 0 0

普通股合计： 449,480,108 99.3612 2,889,800 0.6388 0 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投资经营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3,128,465 91.3254 900 0.0002 0 0

H股 39,240,543 8.6744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452,369,008 99.9998 900 0.0002 0 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2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 已获得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沈旭、刘川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

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

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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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2月23日召开第八届监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王东兴先生为公

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2021年2月23日起至2021年10月28日止。

王东兴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2月24日

附件：

王东兴先生简历

王东兴先生，1971年10月出生，高级经济师，现任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纪

委书记。 王先生于2020年11月加入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曾任保定天鹅化纤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恒天纤维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党委书记、总经理，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裁。王先生曾就读于河北大

学、西南财经大学，拥有教育学学士、经济学博士学位。 王先生在企业管理等方面拥有丰富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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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因原控股股东违规对外担保导致公司涉及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三十四）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通控股”或“公司” ）涉及诉讼事项进展

为原控股股东违规对外担保所致。

●(2020)沪0109民初11594号案件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安通控股对仁建

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不能清偿本判决第一至三项所判决债务的二分之一向天津宏信商

业保理有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不服该判决，决定提起上诉。

●截止本公告日，因原控股股东违规担保导致公司涉及诉讼事项23宗，涉诉金额合计

约人民币212,381.94万元，目前有10宗违规担保涉诉案件已由法院判决不承担任何担保责

任或者公司已根据《重整计划》进行解决，剩余13宗违规担保涉诉案件涉及的诉讼金额合

计约人民币58,827.11万元， 后续将根据违规担保的诉讼结果以及债权人补充提供的相关

证据情况，由管理人对债权进行审查并经法院裁定确认后，公司将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

进行清偿。

公司分别于2019年5月18日、2020年1月21日和2020年4月30日披露了公司因原控股

股东郭东泽的违规行为导致公司涉及违规担保及因违规担保事项导致涉及诉讼的事项

（公告编号：2019-028、2020-003、2020-027）。 近日，因上述违规担保导致公司新增1宗

诉讼事项进展，现将具体情况披露如下：

一、因原控股股东郭东泽违规对外担保导致公司新增涉及相关诉讼进展的具体情况如

下：

序

号

原告 被告

本次进展涉

及的诉讼金

额（万元）

受理机构 涉诉时间

案件类

型

案件情况

1

天津宏信商

业保理有限

公司

仁建国际贸

易（上海）有

限公司、仁建

集团、郭东泽

及安通控股

不超过

228.09（不

含利息）

上海市虹

口区人民

法院

2020年7

月17日

原控股

股东违

规担保

合同纠

纷

(2020)沪0109民初11594号案件上海市虹口区人

民法院一审判决： 安通控股对仁建国际贸易 (上

海) 有限公司不能清偿本判决第一至三项所判决

债务的二分之一向天津宏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不服该判决，决定提起上诉。

经初步核查，上述涉诉案件涉及诉讼金额不超过228.09万元（不含利息）。

二、截止本公告日，因原控股股东郭东泽的违规担保导致公司涉及诉讼事项进展情况

如下：

序

号

原告 被告

诉讼金额

（万元）

受理法院

/机构

涉诉时间 案件类型 案件情况

案件清

偿情况

1 安康

郭东泽及

安通控股

不超过9,

714.97�（不

含利息）

中华人民

共和国最

高人民法

院

2019年4

月11日

原控股股

东信托贷

款合同纠

纷

（2019）最高法民终1524号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

人民法院终审判决： 撤销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

豫民初8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变更河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2018)豫民初8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安通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对郭东泽不能清偿本判决第一项所

判决债务的二分之一向安康承担赔偿责任。 安康因不

服最高人民法院 （2019） 最高法民终1524号民事判

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2020）最高法民申2345号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高人民法院对安康申请再审裁定如下： 安康的再审

申请不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

六项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 驳回安康的再审申请。

公 司 已

完 成 债

权清偿

2

中江国际

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泉州安华

物流有限

公司、郭

东泽及其

配偶林亚

查、安通

控股等

10,988.36

中华人民

共和国最

高人民法

院

2019年4

月3日

原控股股

东违规担

保合同纠

纷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 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现已更名为：雪松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与

安通控股签订《保证合同》应属无效，雪松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无权要求安通控股依约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 雪松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最高院

提起上诉。

（2020） 最高法民终4号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最

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 驳回雪松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上诉，维持原判，即雪松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无权

要求安通控股依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3

重庆海尔

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

泉州天仁

贸易有限

公司、泉

州迅尔物

流有限公

司及安通

物流、安

盛船务等

2,055.24

重庆市高

级人民法

院

2019年

11月18日

原控股股

东违规担

保合同纠

纷

（2020） 渝民终186号案件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

判决： 维持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关于（2019）渝

05民初1084号案件的一审判决。

2,055.24

重庆市高

级人民法

院

（2020） 渝民终184号案件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

判决： 维持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关于（2019）渝

05民初1085号案件的一审判决。

2,054.74

重庆市高

级人民法

院

（2020） 渝民终187号案件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

判决： 维持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关于（2019）渝

05民初1086号案件的一审判决。

997.62（不

含违约金）

重庆市第

五中级人

民法院

2019年6

月17日

（2020） 渝05民终859号号案件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

院终审判决：撤销（2019）渝0103民初13790号案件重

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 重庆海尔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对安通物流享有借款本金及违约金的债权；对

安盛船务享有本判决第二项债务范围内的保证债权；

安通(唐山海港)多式联运物流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确定

的上述第三项债务范围之内向重庆海尔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950.42

重庆市第

五中级人

民法院

2019年6

月17日

（2019） 渝0103民初13794号案件重庆市渝中区人民

法院一审判决： 重庆海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安通物

流、安盛船务签订的《保证合同》应属有效，重庆海尔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有权要求上述公司依约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安通（唐山海港）多式联运物流有限公司不服

该判决，提起上诉。

(2020)渝05民终6481号案件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

法院终审判决：驳回安通（唐山海港）多式联运物流有

限公司上诉，维持原判。

4

江阴华中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泉州一洋

集装箱服

务有限公

司、郭东

泽、郭东

圣及安通

物流、安

盛船务等

10,165.23

北京市高

级人民法

院

2019年4

月15日

原控股股

东违规担

保合同纠

纷

（2019） 京02民初283号案件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一审判决： 江阴华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泉州安通

物流有限公司和泉州安盛船务有限公司签订的《保证

合同》应属有效，江阴华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有权要

求上述公司依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公司不服该判决，

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公司控股子公司安

通物流和安盛船务经管理人同意， 向北京市高级人民

法院提起上诉。

（2020） 京民终326号案件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终审判决：维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2019）京

02民初283号案件第一至第五项判决内容，安通物流、

安盛船务应当就民事判决第一至第五项确定的泉州一

洋集装箱服务有限公司的应付款项及罚息、复利（自

2018年12月27日起至2019年12月18日止） 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

公 司 已

完 成 债

权清偿

5

安徽正奇

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泉州一洋

集装箱有

限公司、

安通控

股、安通

物流等

483.06

安徽省合

肥市庐阳

区人民法

院

2019年5

月28日

原控股股

东违规担

保合同纠

纷

（2019）皖0103民初5786号案件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

院一审判决：安徽正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安通控股、

泉州安通物流有限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应属有效，

安徽正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有权要求上述依约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

（2020）皖01民终2443号案件安徽省合肥市中级

人民法院二审判决： 撤销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2019)皖0103民初5786号案件民事判决，发回合肥市

庐阳区人民法院重审。

安徽正奇已撤回对安通控股和安通物流的起诉。

公 司 已

完 成 债

权清偿

3,524.58

安徽省合

肥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20年3

月5日

原控股股

东违规担

保合同纠

纷

(2020)闽0503民初4722号案件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

民法院民事裁定： 驳回原告安徽正奇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的起诉。

6

杭州华阳

双胜投资

管理合伙

企业（有

限合伙）

海南联恩

物流有限

公司、安

通控股等

10,739.38

北京市第

三中级人

民法院

2019年5

月30日

原控股股

东违规担

保合同纠

纷

(2019) 京03民初235号案件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 驳回原告杭州华阳双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现已更名为惠州盛阳信息技术服务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的起诉。

公 司 已

完 成 债

权清偿

7

北京皓阳

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

海南联恩

物流有限

公司、安

通控股、

郭东泽等

20,417.61

北京市第

三中级人

民法院

2019年6

月5日

原控股股

东违规担

保合同纠

纷

(2019) 京03民初169号案件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 驳回原告北京皓阳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起

诉。

公 司 已

完 成 债

权清偿

8

宁波鼎亮

皓轩股权

投资合伙

企业（有

限合伙）

上海仁建

投资有限

公司、安

通控股、

郭东泽

8,608.50

上海仲裁

委员会

2019年6

月5日

原控股股

东违规担

保合同纠

纷

（2019）沪仲案字第1727号案件上海仲裁委员会终局

裁决：宁波鼎亮皓轩股权投资合作企业（有限合伙）与

安通控股签订的《保证合同》应属有效，宁波鼎亮皓轩

股权投资合作企业（有限合伙）有权要求安通控股公

司依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9

安徽合泰

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安通物

流、安通

控股、郭

东泽等

4,585.29

安徽省合

肥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19年6

月11日

原控股股

东违规担

保合同纠

纷

（2019）皖01民初1207号案件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

法院一审判决： 安徽合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安通控

股和泉州安通物流有限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应属

有效， 安徽合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有权要求上述公司

依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公司不服该判决，已向安徽省

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公司控股子公司安通物流经

管理人同意，已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10

河南九鼎

金融租赁

股份有限

公司

安盛船

务、安通

物流、郭

东泽等

23,419.16

河南省郑

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19年6

月14日

原控股股

东违规担

保合同纠

纷

（2019）豫01民初1401号案件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一审判决： 河南九鼎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与安

通物流和安盛船务签订《保证合同》应属有效，河南九

鼎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有权要求安通物流和安盛船

务依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公司不服该判决，已向河南

省高院提起上诉。

公司子公司安通物流、 安盛船务管理人向河南省

高院撤回对河南九鼎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的上诉申

请。

公 司 已

完 成 债

权清偿

11

上海欣岩

投资管理

有公司

泉州绿湾

贸易有限

公司、安

通控股、

郭东泽等

3,052.24

上海市奉

贤区人民

法院

2019年6

月20日

原控股股

东违规担

保合同纠

纷

上海欣岩投资管理有公司与安通控股签订的《保证合

同》应属有效，上海欣岩投资管理有公司有权要求安

通控股依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公司不服该判决，已上

诉，二审已开庭，待下判决。

12

浙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万向

信托股份

公司

安通控

股、安通

物流、安

盛船务

37,774.86

杭州仲裁

委员会

2019年7

月10日

原控股股

东违规 担

保合 同纠

纷

（2020）杭仲裁字第933号和（2019）杭仲裁字第941

号案件终局裁决如下：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向信

托股份公司与安通控股、 安通物流和安盛船务签订的

《保证合同》应属有效，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向

信托股份公司有权要求上述公司依约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

公 司 已

完 成 债

权清偿

13

上海富汇

融资租赁

股份有限

公司

长城润恒

融资租赁

有限公

司、安通

物流、安

通控股、

郭东泽等

不超过3,

775.07

上海市浦

东新区人

民法院

2019年7

月19日

原控股股

东违规担

保合同纠

纷

（2019） 沪0115民初60135号案件上海市浦东新区人

民法院一审判决：安通控股、安通物流无须承担连带担

保责任，但需共同负担本案受理费、公告费、财产保全

费合计4.41万元。

（2019） 沪0115民初60136号案件上海市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安通控股无须承担担保责任，安

通物流应在债务人长城润恒继续清偿的债务在最高债

权限额3,762.21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安通

物流不服该判决，决定提起上诉。

14

深圳前海

朗阔供应

链管理有

限公司

长城润恒

融资租赁

有限公

司、安通

控股、安

通物流

2,553.50

四川省成

都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19年7

月1日

原控股股

东违规担

保合同纠

纷

（2019）川01民初3470号案件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

法院一审判决： 深圳前海朗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

安通控股和泉州安通物流有限公司签订的 《保证合

同》应属无效，深圳前海朗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无

权要求上述公司依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法 院 判

决 公 司

不 承 担

担 保 责

任；其申

报 债 权

不 予 确

认，债权

人 无 异

议。

15

海佑财富

（上海）

投资有限

公司

泉州绿湾

贸易有限

公司、安

通控股、

安通物流

65.42

上海市浦

东新区人

民法院

2019年7

月30日

原控股股

东违规担

保合同纠

纷

海佑财富（上海）投资有限公司已撤回对安通控股和

安通物流的起诉。

海佑财富

（上海）

投资有限

公司

泉州绿湾

贸易有限

公司、安

通控股、

安通物流

3,059.43

福建省泉

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19年8

月30日

原控股股

东违规担

保合同纠

纷

（2019）闽05民初1243号案件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裁定：驳回原告海佑财富（上海）投资有限公司的起

诉。海佑财富（上海）投资有限公司不服该驳回起诉裁

定已提起上诉，目前已开庭待下二审裁定。

16

杭州华阳

双胜投资

管理合伙

企业（有

限合伙）

长城润恒

融资租赁

有限公

司、安通

控股、郭

东泽、郭

东圣等

32,380.08

北京市第

三中级人

民法院

2019年8

月16日

原控股股

东违规担

保合同纠

纷

(2019) 京03民初299号案件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 驳回原告杭州华阳双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现已更名为惠州盛阳信息技术服务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的起诉。

公 司 已

完 成 债

权清偿

17 刘某某

郭东泽、

周鸿辉、

安通控股

股份有限

公司

不超过 1,

020.28�（不

含利息）

福建省泉

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19年

10月12

日

原控股股

东违规担

保合同纠

纷

（2019）闽05民初1748号案件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一审判决如下： 安通控股对郭东泽不能清偿本判

决第一项债务的二分之一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

不服该判决，已提起上诉。

18 杨某某

郭东泽、

郭东圣、

安通控股

股份有限

公司

不超过

759.82�（不

含利息）

福建省泉

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19年

10月14

日

原控股股

东违规担

保合同纠

纷

（2019） 闽0503民初10477号案件福建省泉州市丰泽

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杨某某与安通控股签订的《保

证合同》应属无效，杨某某无权要求安通控股依约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 杨某某因不服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

人民法院对（2019）闽0503民初10477号案件的一审

判决，向泉州中院提起上诉。

(2020)闽05民终3300号案件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民事裁定： 维持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

(2019)闽0503民初10477号民事判决第一、第二、第三

项判决， 改判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对郭东泽不能清

偿本判决第一项所判决债务的二分之一向杨某某承担

赔偿责任。

19

嘉茂通商

业保理

（深圳）

有限公司

安通控

股、安盛

船务、泉

州一洋集

装箱服务

有限公司

等

10,166.67

北京市第

三中级人

民法院

2019年

10月22

日

原控股股

东违规担

保合同纠

纷

(2019) 京03民初412号之四号案件北京市第三中级人

民法院一审裁定：驳回原告嘉茂通商业保理（深圳）公

司的起诉。嘉茂通商业保理（深圳）公司不服该裁定已

提起上诉。

20

兴铁资本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安通控

股、安通

物流、安

盛船务、

长城润恒

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2,382.40

江西省高

级人民法

院

2017年9

月2日

原控股股

东违规担

保合同纠

纷

收到法院邮寄的原告撤回强制执行裁定书。

公 司 已

完 成 债

权清偿

21

江苏福海

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郭东泽、

安盛船务

不超过3,

500�（不含

利息）

江苏省泰

州市中级

人

民法院

2019年7

月22日

原控股股

东违规担

保合同纠

纷

（2019） 苏12民初150号案件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一审判决： 判决安盛船务对郭东泽不能清偿部分

的债务承担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 公司控股子公司安

盛船务经管理人同意，已提起上诉，法院已受理。

22

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泉州

分行

安盛船

务、石狮

市明祥织

造发展

有限公司

等

904.68

福建省泉

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19年

12月10

原控股股

东违规担

保合同纠

纷

（2021）闽05民初2091号案件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一审判决：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与安

盛船务签订的《保证合同》应属有效，安盛船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公 司 已

现 金 清

偿 50 万

元，剩余

债 权 将

以 股 份

清偿

23

天津宏信

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

仁建国际

贸易（上

海）有限

公司、仁

建集团、

郭东泽及

安通控股

不超过

228.09（不

含利息）

上海市虹

口区人民

法院

2020年7

月17日

原控股股

东违规担

保合同纠

纷

(2020) 沪0109民初11594号案件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

院一审判决：安通控股对仁建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不能清偿本判决第一至三项所判决债务的二分之一向

天津宏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不服

该判决，决定提起上诉。

截止本公告日，因原控股股东违规担保导致公司涉及诉讼事项23宗，涉诉金额合计约

人民币212,381.94万元，目前有10宗违规担保涉诉案件已由法院判决不承担任何担保责任

或者公司已根据《重整计划》进行解决，剩余13宗违规担保涉诉案件涉及的诉讼金额合计

约人民币58,827.11万元， 后续将根据违规担保的诉讼结果以及债权人补充提供的相关证

据情况，由管理人对债权进行审查并经法院裁定确认后，公司将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进

行清偿。

本次披露的诉讼事项最终判决结果及执行情况存在不确定因素， 剩余部分的违规担

保，多数处于诉讼过程中或尚需债权人向管理人补充提供证据材料，针对该部分债权，《重

整计划》已按照最大合理口径预留了相应数量的股票，提存至指定账户，后续根据该等违

规担保的诉讼结果以及债权人补充提供的证据情况，由管理人对债权进行审查并经法院裁

定确认后，公司将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进行清偿。

公司将及时对上述因原控股股东违规担保导致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公司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

站披露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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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

据以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

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260,967,223 1,579,520,610 43.14%

营业利润 932,800,777 401,647,105 132.24%

利润总额 933,290,074 406,372,001 129.6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79,494,782 400,579,205 119.5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618,955,568 314,528,401 96.79%

基本每股收益（元） 1.91 1.09 75.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66% 22.60% 降低8.94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8,516,557,823 6,843,993,487 24.44%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6,856,257,115 6,068,580,258 12.98%

股 本 461,000,000.00 461,000,000.00 0.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元） 14.87 13.16 12.98%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2020年年

度报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2020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26,097万元，同比增长43.14%；利润总额93,329万元，

同比增长129.66%；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7,949万元，同比增长119.56%；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1,896万元，同比增长96.79%。

报告期内，公司为更多的企业及个人用户提供了优质的云协作、云办公应用服务。 期

间，机构授权业务实现了高速增长；随着企业级云化需求逐渐显现，机构订阅业务体量增

加；随着用户对移动办公及云协作办公的深入使用，为优化云和协作办公时代的用户体验，

公司缩减了传统互联网广告的投放量，进而带动个人订阅业务继续保持较高增速，推动公

司业绩大幅增长。

（二）主要指标变动原因分析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26,097万元，同比增长43.14%。 报告期内机构授权业

务实现了高速增长，个人订阅业务继续保持高速增长，随着企业级云化需求逐渐显现，机构

订阅业务也保持继续增长状态。

2、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93,280万元，同比增长132.24%，利润总额93,329万

元，同比增长129.66%，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87,949万元，同比增长119.56%，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1,896万元,�同比增长96.79%。报告期内，

公司为更多的企业及个人用户提供了优质的云协作、云办公应用服务，保持收入增长的同

时，由于受疫情影响，公司线下市场推广活动、差旅活动及人员招聘活动受限，同时公司持

续提高开支使用率，导致相关成本费用被节省或消耗放缓；同时公司非经常性损益较上年

同期大幅增加， 非经常性损益主要包括公司闲置资金理财收益及并购数科产生投资收益。

另外，公司上市后资产增厚，导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被摊薄。

三、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快报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但本公告所载2020年

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相关数据可能与公司2020年年

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0

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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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1%暨回购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或 “二三四五” ）于

2021年1月2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

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用于

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5,000万元（含）且不

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3.28元/股。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 详见公司分别于2021年1月28日、2021年1月

30日披露的 《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公告》、《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1-008、2021-011）。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三十八

条的规定，公司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三

日内予以披露。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1年2月23日收盘，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65,225,49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393%，最高成交价为2.13元/股，最

低成交价为1.67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119,564,622.59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

份的实施符合既定方案，回购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二、其他说明

1、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份：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用途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二

条第一款第四项“（四）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因此，不适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八条“上市公司应当合理安排每日回购股份数量，

因本细则第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情形回购股份的，每五个交易日

回购股份的数量，不得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

的25%，但每五个交易日回购数量不超过一百万股的除外。 ”对回购股份数量限制的规定。

3、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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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2月2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西湖区西斗门路3号天堂软件园E幢17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普通股股东人数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4,212,82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4,212,82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2.766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2.766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孙彦龙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212,82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212,82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二届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选举孙彦龙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4,201,626 99.9672 是

3.02 选举陈勇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4,201,626 99.9672 是

3.03 选举谭亚女士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4,191,626 99.9380 是

3.04 选举江文祥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4,191,626 99.9380 是

3.05 选举罗莹莹女士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4,191,626 99.9380 是

3.06 选举方芳女士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4,191,626 99.9380 是

4、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二届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选举郭利刚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4,191,626 99.9380 是

4.02 选举胡小明女士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4,191,626 99.9380 是

4.03 选举陈彬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4,191,626 99.9380 是

5、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第二届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5.01 选举王大伟先生为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34,191,626 99.9380 是

5.02 选举项晨梦女士为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34,191,626 99.9380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3,329,08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3,329,08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01

选举孙彦龙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3,317,886 99.6635

3.02

选举陈勇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3,317,886 99.6635

3.03

选举谭亚女士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3,307,886 99.3631

3.04

选举江文祥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3,307,886 99.3631

3.05

选举罗莹莹女士为第二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3,307,886 99.3631

3.06

选举方芳女士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3,307,886 99.3631

4.01

选举郭利刚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3,307,886 99.3631

4.02

选举胡小明女士为第二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3,307,886 99.3631

4.03

选举陈彬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3,307,886 99.3631

5.01

选举王大伟先生为第二届监事会非

职工代表监事

3,307,886 99.3631

5.02

选举项晨梦女士为第二届监事会非

职工代表监事

3,307,886 99.3631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属于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过半数同意即为通过。

2.�议案 1、2、3、4、5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声、孔舒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当虹科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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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

员、监事会主席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2月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关于聘

任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关于选举公

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等议案。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已经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选举孙彦龙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孙彦龙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1年2月4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02）。

二、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

委员会及主任委员，名单如下：

1、 战略委员会：孙彦龙（主任委员）、郭利刚、江文祥。

2、 审计委员会：陈彬（主任委员）、胡小明、陈勇。

3、 提名委员会：郭利刚（主任委员）、胡小明、谭亚。

4、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胡小明（主任委员）、陈彬、谭亚。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由独立

董事担任主任委员，且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彬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第二届董事会各专

门委员会的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委员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1年2月4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02）。

三、 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成员已经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

举产生。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选举王大伟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

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王大伟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1年2月4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02）。

四、 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董事会同意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具体名

单如下：

1、 总经理：孙彦龙先生

2、 副总经理：谭亚女士、陈勇先生、汪本义先生、江文祥先生

3、 财务负责人：谭亚女士

4、 董事会秘书：谭亚女士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 谭亚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聘任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同日披露的《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孙彦龙先生、陈勇先生、谭亚女士、江文祥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1年2月4日披露

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2）。 汪本义先生的简历详

见附件。

五、 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刘娟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刘娟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

格证书，其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24日

附件：简历

汪本义先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5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其主要经

历如下：2001年至2013年，就职于北京中科大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历任研发项目经理、大

区售前经理、新媒体产品总监；2014年至2017年，于公司任副总经理；2017年至2018年，于

公司任监事；2018年至2021年2月，于公司任董事、副总经理。 2020年2月至今，于公司任副

总经理。

刘娟女士：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85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其主要经历如

下：2009年至2010年， 于天津富士通天电子有限公司任部品计画员；2010年至2015年，于

虹软（杭州）科技有限公司任视频事业部助理；2015年至2021年2月，于公司任董事；2015

年至今，于公司任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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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

2月18日以通讯方式发出通知，于2月23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3

人，实到监事3人，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投票表决，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同意选举王大伟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王大伟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1年2月4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02）。

特此公告。

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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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步科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

据以上海步科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年度的定期报告为准，提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43,408.97 34,532.36 25.71%

营业利润 8,211.40 5,253.86 56.29%

利润总额 8,199.14 5,176.37 58.4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653.44 4,227.09 57.4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185.27 4,105.01 50.68%

基本每股收益（元） 1.03 0.67 53.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68% 21.00% 上升5.68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78,321.58 31,456.69 148.98%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63,867.27 21,633.33 195.23%

股 本 8,400.00 6,300.00 33.3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

资产（元）

7.60 3.43 121.42%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未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408.9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71%；营业利润8,

211.4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6.29%；利润总额8,199.1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8.4%；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653.4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7.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185.2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0.68%；基本每股收益1.03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53.15%。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78,321.58万元，较报告期初增长148.98%；归属于母公司的所

有者权益63,867.27万元，较报告期初增长195.23%，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7.6

元，较报告期初增长121.42%。

影响业绩的主要因素：

（1）报告期内，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经济活动快速恢复，公司下游行业需求

持续回暖；同时，公司在智能物流装备、机床、医疗设备、环保设备等行业的聚焦战略得到成

功实施，公司销售额保持较快增长。

（2） 报告期内， 公司收到与疫情相关的补助导致其他收益增加， 其他收益增长

21.41%。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分析。

（1）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分别增长56.29%、 58.40%、 57.40%、 50.68%，主

要为公司营业收入增长显著，公司在智能物流装备、机床、医疗设备、环保设备等行业的聚

焦战略得到成功实施。

（2）报告期内，公司基本每股收益增长 53.15%，主要为公司报告期内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增长所致。

（3）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增长148.98%，主要为报告期内公司首次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净额38,145.41万元导致的货币资金增加所致。

（4）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增长195.23%，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每股净资产增长121.42%， 主要为报告期内首次发行股票导致的资本公积增加36,

045.41万元以及营业利润增长导致的未分配利润增加所致。

（5）报告期内，公司增加股本2100万股，为报告期内首次发行股票所致。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

据以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步科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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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原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完成的公告

持股5%以上的股东恒天然乳品（香港）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1月25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

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108）， 持股5%以上的股东恒天然乳品

（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天然” ）拟在该减持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

后的三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30,675,600股 （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3%）。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225,200股（占公

司总股本1.00%）；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0,450,400股（占公司总股本

2.00%）。 2020年12月30日、2021年1月27日、2021年2月3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分别披露了

《关于股东减持至5%以下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112）和《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关于原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数量过半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019）、《关于原5%以上股东减持比例超过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4）。

公司于近日收到恒天然的《告知函》。自2020年12月21日至2021年2月22日，恒天然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0,225,10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通过大宗

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0,450,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0%。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

毕，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股东减持情况

1、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股数

（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恒天然乳品（香港）

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20/12/28 6.45 2,475,008 0.2420%

2021/01/25 5.10 1,250,200 0.1223%

2021/02/01 4.75 500,000 0.0489%

2021/02/03 4.54 519,200 0.0508%

2021/02/22 5.27 5,480,700 0.5360%

大宗交易

2020/12/21 6.05 2,500,000 0.2445%

2020/12/28 6.32 3,500,000 0.3423%

2021/01/25 5.00 7,450,400 0.7286%

2021/01/29 4.57 2,000,000 0.1956%

2021/02/01 4.67 2,000,000 0.1956%

2021/02/02 4.65 1,500,000 0.1467%

2021/02/03 4.47 1,500,000 0.1467%

合计 -- 30,675,508 3.00%

注：本公告中若出现总数和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本次减持股份的来源为恒天然通过2015年3月要约收购取得， 具体详见2015年3月19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恒天然乳品（香港）有限公司要约收购结果暨股票复牌等相关事项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12）。 本次减持主体恒天然无一致行动人。 自2020年12月30

日，恒天然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后至本公告披露日，累计减持公司股份（包括本次

减持）22,200,5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2.17%。

2、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恒天然乳品（香

港）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5,949.97 5.82 2,882.42 2.8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5,949.97 5.82 2,882.42 2.82

二、 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遵守了《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减持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减持完成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

划一致，不存在违规情形。

3、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

4、恒天然的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三、备查文件

1、恒天然乳品（香港）有限公司《告知函》。

特此公告。

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24日

信息披露

202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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